
附 件四 

 

 

公 共交 通營 辦商就 乘客 攜帶 單車作 出的 規定 

 

 

�  港 鐵 ： 只 要 符 合 《 運 載 行 李 條 件 》 列 明 的 尺 寸 規 定 ， 乘

客 便 可 攜 帶 單 車 。  

 

�  專 營 巴 士 ： 單 車 只 要 妥 善 摺 合 、 不 佔 用 座 位 、 不 造 成 阻

礙 ， 便 可 攜 帶 上 車 。  

 

�  渡 輪 ： 只 要 船 艙 設 計 容 許 單 車 妥 善 停 放 及 不 佔 用 座 位 ，

乘 客 可 攜 帶 單 車 乘 坐 渡 輪 。 目 前 大 多 數 專 營 及 持 牌 渡 輪

的 船 隻 設 計 及 載 客 情 況 均 符 合 條 件 容 許 乘 客 攜 帶 單 車 。  

 

�  的 士 ： 只 要 符 合 行 李 箱 的 尺 寸 及 不 影 響 行 車 安 全 ， 的 士

司 機 可 按 一 般 行 李 收 費 載 運 乘 客 的 單 車 。  

 

�  電 車 及 公 共 小 巴 ： 礙 於 車 廂 、 通 道 及 上 落 客 出 入 口 設 計

的 局 限 ， 不 宜 運 載 單 車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
